
略谈刑事立案监督成案后出现“消极侦查”的探讨 PDF转换

可能丢失图片或格式，建议阅读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52/2021_2022__E7_95_A5_E

8_B0_88_E5_88_91_E4_c36_52567.htm 刑事立案监督是法律赋

予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国家安全等机关刑事立案活动依法

实行的监督，是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工作的主要组成部分，也

是修改后新的刑诉法赋予检察机关的一项新职能。近年来我

院在实施该法的实践中，对逍遥法外的133件136人涉嫌各类

刑事犯罪人员进行了依法监督，受到了法律的严厉制裁，引

起了社会各界的反响，为维护一方平安、司法公正作出了应

有的努力。但进入新世纪以来有些相关配套的法律法规过于

原则笼统、不齐备，缺可靠性操作，已给现实的立案监督工

作效果的取得带来不良影响，甚至阻碍了刑事立案监督工作

的深入开展。为了充分体现强化法律监督，维护公平正义的

主题。笔者对此根据有关资料及我院在立案监督成案后出现

侦查机关“消极侦查”的问题谈几点不成熟的看法： 一、监

督立案成案后，应加强全程跟踪监督 修改后的刑诉法第87条

规定开展立案监督是为了促进公正，公平，合法和开展立案

监督有无必要而所定。从实践中看公安机关立案后被监督的

犯嫌人是否受到法律的严惩。笔者认为应拓展以下工作： 其

一、要拓展立案监督反馈新机制，重点加强与侦查机关立案

后的全程跟踪监督。对立案监督成案后，出现立而不侦，久

拖不决，办人情案的，一经查实将其受案，说明不立检察机

关对每一立案监督案件都应建立相应的台帐，包括立案监督

案件受案时间，要求说明立案时间、公安机关立案时间、案

由、强制措施情况、诉讼各阶段情况，最终处理结果等。 其



二、要对侦查机关及办案人员因徇情枉法、受利益驱动或领

导行为等违法故意防碍公正司法的现象，应依法跟踪发出有

关法律文书予以纠正和查处。对有关责任人故意积极压不办

应予及时调整，发现有涉嫌犯罪的，移交或会同本院渎检部

门介入调查，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当事人的刑事责任。 其三

、要树立检警相互配合制度，实行月协调、季分析立案监督

的执行落实情况，弥补消极侦查的空档。建立立案侦查打击

惩处的效果。 二、应开展全方位的侦查监督工作 近几年来，

我院依法履行立案监督工作中，发现侦查机关个别中层部门

负责人对刑诉法87条等法规根本认识不清，抵触情绪时常发

生，因而致该案难产。对此，高检院曾经按刑诉法规制定了

一系列的规则对刑事立案监督工作作出了较为合法的规定。

但是，《规则》376条中，检察机关有权通知立案的执行情况

监督的规定，较为笼统，在实践中难以操作。侦查机关的立

案是立案侦查的开始，检察机关依法对侦查机关的侦查活动

实行监督，根据时限有所区别：一是监督立案后侦查机关对

犯罪嫌疑人采取强制措施，侦查监督要纠正违反羁押和办案

时限，应当提出纠正意见。侦查监督部门及时将立案监督成

案的情况告知本院监所科，依法对羁押情况重点监督，发现

问题及时纠正并将情况反馈给侦查监督部门，双方协调共同

作好侦查监督违规工作。二是立案监督成案后侦查机关采取

监视居住、取保候审限制人身自由的，侦查监督、监所检察

等部门应指定法学理论能力强的人员依法实行监督，要求侦

查机关必报有关案件查办的进度和材料，及时合法进行监督

，达到严惩犯罪的社会效果。 三、应区别对待侦查机关对立

案监督出现消极侦查的问题 一要对侦查水平不高采取引导侦



查，涉及新刑法实施后新罪名的案件或自诉案件，侦查机关

往往获取一般证据，因此检察机关可以定期或不定期深入一

线了解此案的侦查情况，特别是证据的获取情况，从而达到

有针对性的引导侦查。 二要对犯罪嫌疑人在逃可以督促或协

助公安机关进行抓逃，尤其对于符合逮捕条件的要求公安机

关提请逮捕，从而实现网上追逃尽快结案。如没有犯嫌人交

待供述的，但证据确实充分，可以认定犯嫌人有罪或处以刑

罚。检察机关可以督促公安机关加大追逃的力度，发动群众

提供线索，协助公安机关抓捕在逃的犯罪嫌疑人。 三要对犯

罪嫌疑人、证人及相关证据等，公安机关应制定侦查时间表

时，笔者建议应补充完善办案时间限制的规定，并将依法进

行立案监督的案件补入法规之中。 四、应赋予侦查监督部门

自行侦查权 近年来，进行司法改革后，检察机关的侦查监督

部门有依法对立案、侦查监督的职权，而在司法实践中侦查

监督部门无侦查权，只能调查取证和一般的证据材料收集，

很不适应立案监督工作的开展。笔者认为，应借鉴有关法学

专家的高论来解决如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使用《纠正

违法通知书》进行纠正。主要适用于两种情况；一是对立案

后已经侦查，基本符合起诉条件的，督促公安机关移送起诉

；二是对经过侦查，发现不应追究刑事责任的，督促公安机

关撤销案件；三是基本犯罪事实成立，但证据欠缺的，可由

公诉部门自己侦查，收集证据。 第二、需经上级检察机关和

上级公安机关协调监督。对向公安机关发出《纠正违法通知

书》后，公安机关拒不纠正的，可能向上级检察机关提出，

由上级检察机关向其上级公安机关发出通报或以《检察建议

书》的方式提出，由上级公安机关责令纠正或直接纠正。 第



三、通过人大加强协调监督。人大是国家权力机关，检察机

关通过向人大报告情况，借助人大监督的力量解决侦查权消

极行使的问题。 第四、应赋予检察机关对立案监督案件的自

行侦查权。对公安机关立案后搁置不予侦查的案件，经向公

安机关提出纠正通知，并经上级检察机关向同级公安机关建

议纠正后，仍然拒不侦查的，由检察机关自行侦查，以保障

国家追诉权的正当实现。这是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直接体现

。但需要立法直接规定检察机关侦查监督部门的具体规范，

适用范围和标准。 五、通知立案后应互相制约配合 修改后新

的刑事诉讼法第87条的规定，它赋予了检察机关立案监督，

也就是说在通知立案后，不管公安机关的意见是否正确，都

必须立案。笔者认为，一是它不符合刑事诉讼法第七条公、

检、法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基本原则；二是在

司法实践中，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有案不立的个别案件，依

法通知其立案，由于在案件事实和证据的原因上的失误，存

在意见分歧时，检警两机关均应互相制约找出原因，严防出

现错误立案和影响执法的违规行为；三是防止“不该立案而

立案”也是现实执法中出现的新问题，如果按现行法执行可

能出现“不该立案而立案”的现象，难以维护公正执法，保

护无故公民不受法律追究。为防止上述三种情况的出现，建

议完善法规赋予公安机关提请复议、复核的权利。可按刑事

诉讼法第87条的规定外再增加1款：公安机关接到立案通知后

，如有充分理由，认为不应立案的，可要求检察机关复议，

意见不被接受的，可要求上级检察机关复核，上级检察机关

的复核决定，下级公安机关必须执行。这样规定充分体现了

相互制约、相互约束的关系。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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